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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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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社发〔2017〕49号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关于印发《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现将修订后的《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管理办法》、《四川省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文和调解仲裁文书格式规范》、《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文明用语及仪表守则》等规定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⒈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管理办法

⒉四川省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文和调解仲

裁文书格式规范

⒊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文明用语及仪表守则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1月2日
附件1
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案卷作用，根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的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本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的立卷、归档、使用、保管和销毁。上一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对下一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管理工作实施监督、检查、指导。

第三条  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设置专职或兼职档案管理员从事案卷档案管理工作。

第二章  立卷和装订
第四条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实行按年度、类别相结合和“一卷一案”的原则立卷归档，做到文书材料齐全、手续齐备、科学编目、利于检索、装订规范、利于保存。

第五条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分为三类，即裁决卷、调解卷和其他卷。

第六条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分正卷和副卷装订。

正卷包括：仲裁申请书、受理（不予受理）通知书、答辩书、当事人及其他仲裁参加人的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调查证据、勘验笔录、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委托鉴定材料、开庭通知、庭审笔录、延期通知书、撤回仲裁申请书、调解书、裁决书、决定书、案件移送函、送达回证等。

副卷包括：立案审批表、延期审理审批表、中止审理审批表、调查提纲、阅卷笔录、会议笔录、评议记录、结案审批表等。

第七条  以下文书材料不用附卷装订：

（一）内容重复的文书材料；

（二）一般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三）没有定稿的文书材料；

（四）与案件无关的文书材料。

第八条  仲裁员应完整、及时地收集、整理案件材料。审结的案件材料应于结案之日起十日内交记录人员立卷。任何个人不得存留有关仲裁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资料。

第九条  记录人员负责立卷归档。案件审结后，记录人员负责将仲裁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全部材料分类装订成册，编写目录、页码，按类别和时间顺序编号归档，并使用统一规格的档案盒。

第十条  卷宗材料统一规格为A4纸张，必须是复印、铅印、油印或用钢笔、毛笔书写的材料，不得用铅笔、圆珠笔书写或复写纸复写。

第十一条  卷内文书材料应按顺序编写页号，页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编写，卷宗封面不编写页号。

第十二条  卷宗目录应根据序号、材料名称和页号如实填写。

第十三条  非文字载体性证据（如录音、录像等物证），根据该证据的性质进行整理，按照音像档案管理办法管理。

第三章  案卷保管
第十四条  案卷实行统一保管，专人负责。

第十五条  案卷保管期限分为：长期、中期、短期。

（一）不服仲裁裁决起诉到法院的案卷为长期，保存期限为十五年；

（二）仲裁裁决结案的案卷为中期，保存期限为十年；

（三）仲裁调解和其他方式结案的案卷为短期，保存期限为五年。

第十六条  案件结案一个月内，案件承办人应将案卷移交档案管理人员，并办理交接手续。

第十七条  已归档的案卷，任何人不得擅自抽取、调换、涂改、增删、污损卷内文书材料。

第四章  案卷的使用
第十八条  仲裁委员会应当建立案卷查阅制度，对案卷正卷材料，应当允许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依法查阅、复制。

第十九条  查阅、复制案卷必须严格履行登记手续。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查阅、复制正卷材料需持单位介绍信或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填写查阅、复制案卷登记表，并写明查阅、复制用途，经主办案件的仲裁员初审后，由仲裁院负责人批准。除上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行政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原则上不准查阅、复制副卷材料。

第五章  案卷的销毁
第二十条  案卷销毁前应进行鉴定。鉴定应在仲裁院负责人主持下，由档案管理部门和仲裁院组成的鉴定小组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对经鉴定已过保管期限且确无保存价值的案卷要进行销毁。销毁前要编制好销毁清册，逐册登记。

第二十二条  案卷必须送指定销毁站销毁并由两人以上监销。案卷销毁后，监销人要在销毁清册上签名。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2012年5月2日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印发的《四川省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附件：3-1.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案卷（封面）

3-2.案卷目录

3-3.备考表

附件3-1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案卷（   卷）

                                                                （共    页）    

	案 件 号
	     劳人仲案〔   〕   号
	类别
	

	当

事

人
	申请人
	

	
	被申请人
	

	
	第三人
	

	案    由
	

	结案方式
	

	组庭人员
	独任制
	仲  裁  员：
	记录人员
	

	
	合议制
	首席仲裁员：
	
	

	
	
	仲  裁  员：
	
	

	
	
	仲  裁  员：
	
	

	立案日期
	年  月  日
	结案

日期
	年  月  日

	归档日期
	年  月  日
	归档

编号
	
	保存

期限
	


《仲裁案卷封面》说明

一、文书依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仲裁案卷分正卷和副卷装订。

正卷包括：仲裁申请书、受理（不予受理）通知书、答辩书、当事人及其他仲裁参加人的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调查证据、勘验笔录、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委托鉴定材料、开庭通知、庭审笔录、延期通知书、撤回仲裁申请书、调解书、裁决书、决定书、案件移送函、送达回证等。

副卷包括：立案审批表、延期审理审批表、中止审理审批表、调查提纲、阅卷笔录、会议笔录、评议记录、结案审批表等。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仲裁裁决结案的案卷，保存期不少于十年；仲裁调解和其他方式结案的案卷，保存期不少于五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保存期满后的案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处理。

二、文书使用范围及解决的问题

仲裁案卷(封面)分正、副卷，供仲裁委员会处理争议案件终结后，将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分别装订、归档管理和使用。

三、文书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本封面可用硬纸制作，应打印或用钢笔、毛笔填写，字迹工整。

(二)本封面“仲裁案卷”后的“(  卷)”应根据需要填写为“(正卷)”或“(副卷)”。

(三)“类别”一栏应注明是裁决卷、调解卷和其他卷。
(四)“案由”一栏应与案卷中裁决书、结案审批表等记载的案由一致。

(五)“结案方式”一栏应注明是裁决结案(写明终局裁决或非终局裁决)、调解结案、撤回仲裁申请(视为撤回仲裁申请)、终止审理、撤销案件、不予受理等具体结案方式。

(六)卷内材料应打印连续页码，封面不打印页码。

(七)副卷应随同正卷一并归档存放。立卷人填写归档日期、保存期限，并按规定送交档案室编号统一保管。

附件3-2
案 卷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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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目录》说明
一、文书依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仲裁案卷分正卷和副卷装订。

正卷包括：仲裁申请书、受理（不予受理）通知书、答辩书、当事人及其他仲裁参加人的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调查证据、勘验笔录、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委托鉴定材料、开庭通知、庭审笔录、延期通知书、撤回仲裁申请书、调解书、裁决书、决定书、案件移送函、送达回证等。

副卷包括：立案审批表、延期审理审批表、中止审理审批表、调查提纲、阅卷笔录、会议笔录、评议记录、结案审批表等。
二、文书使用范围及解决的问题

本文书为仲裁委员会处理争议案件终结后，归档登记案卷材料时使用。

三、文书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本目录应打印或用钢笔、毛笔填写，字迹工整，准确无误。

(二)卷内材料应打印连续页码。

(三)立卷人应当签名，并注明装订日期。
附件3-3
备    考    表

	本卷需要说明的情况：

立卷人：                                 检查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考表》说明
一、文书依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仲裁案卷分正卷和副卷装订。

正卷包括：仲裁申请书、受理（不予受理）通知书、答辩书、当事人及其他仲裁参加人的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调查证据、勘验笔录、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委托鉴定材料、开庭通知、庭审笔录、延期通知书、撤回仲裁申请书、调解书、裁决书、决定书、案件移送函、送达回证等。

副卷包括：立案审批表、延期审理审批表、中止审理审批表、调查提纲、阅卷笔录、会议笔录、评议记录、结案审批表等。
二、文书使用范围及解决的问题

本文书为仲裁委员会处理争议案件终结后，归档登记卷内文书时说明有关情况和以后记载查阅等有关事项时使用的格式文书。

三、文书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本备考表应打印或用钢笔、毛笔填写，字迹工整，准确无误。

(二)有关卷内文书材料的情况(如破损、灭失等)及查阅、借出情况应在备考表中载明。

(三)本备考表每册卷宗应附一张，可用硬纸制作，装订在案卷材料的末页，可起封底的作用，应打页码。

附件2
四川省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文

和调解仲裁文书格式规范

为规范全省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文和调解仲裁文书格式，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以及国家机关有关公文格式的规定，制定本规范。

一、发文字号

发文字号由发文机关代字、年份和顺序号三个部分组成。发文字号的格式为：地区简称＋劳人＋类别＋性质+ 〔年份〕＋顺序号，“年份”前后不添加“字”和“第”字，如“川劳人仲案〔2017〕211号”。仲裁裁决书发文字号应当一案一号。若仲裁庭在裁决一件劳动人事争议案时，裁决内容涉及非终局裁决和终局裁决的，应当分别制作裁决书，非终局裁决书和终局裁决书发文字号应当加后缀，以示区别，如“川劳人仲案〔2017〕211-1号、“川劳人仲案〔2017〕211-2号。目前，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主要使用以下7种发文字号：

（一）“川劳人仲委+〔年份〕+顺序号”，适用于省仲裁委员会制发的各类公文；

（二）“川劳人仲不+〔年份〕+顺序号”，适用于省仲裁委员会制发的不予受理通知书；

（三）“川劳人仲案+〔年份〕+顺序号”，适用于省仲裁委员会制发的受理案件通知书、答辩通知书、仲裁第三人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决定书、仲裁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

（四）“川劳人仲函+〔年份〕+顺序号”，适用于省仲裁委员会制发的移送案件管辖函、移送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函；

（五）“川劳人仲鉴/勘+〔年份〕+顺序号”，适用于省仲裁委员会制发的委托鉴定/勘验函；

（六）“川劳人仲查+〔年份〕+顺序号”，适用于省仲裁委员会制发的协助查询函；

（七）“川劳人仲建+〔年份〕+顺序号”，适用于省仲裁委员会制发的仲裁建议书。

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发文字号可参照上述格式执行。

二、公文和文书制作

（一）公文。
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GB/T9704-2012》规定的标准执行。

（二）调解仲裁文书。
⒈发文机关标志。在调解仲裁活动中，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制发的各类文书，标志发文机关全称，用2号小标宋体字。

2.文书标题。文书标题位于发文机关标志下空一行，居中排布，用2号小标宋体字，颜色为黑色。

3.加盖印章。在落款日期上加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的印章。印章不能盖压仲裁人员和记录人员的署名。

（三）调解仲裁文书的其它规定。
1.下列情况，使用小写汉字数字：

（1）裁决书或者调解书引用的法律条、款、项，但法律原文中使用阿拉伯数字的除外。

（2）不是一组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数字中的一位数，如“一律”、“一起”、“两笔费用”、“三个单位”等。

（3）数字作为词数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的语句。

（4）邻近的两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的词语。如“二三米”、“三四天”等，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用顿号隔开。

2.下列情况，应使用阿拉伯数字：

（1）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如“2011年8月11日”、“下午3时15分”等。

（2）记数与计量（包括正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数）。

（3）发文字号中的“年份”和“顺序号”。

（4）仲裁文书落款日期。

（5）4位和4位以上的数字，应当采用国际通行的三位分节法，节与节之间空半个阿拉伯数字的位置。如4321写为4 321。

（6）5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的，可以改写为以万、亿作单位的数。如345 000 000元人民币可以改写为3.45亿元或34 500万元人民币（千克、千米、千瓦、兆赫等法定计量单位中的词头不在此例）。

（7）一个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多位数不能移行。

三、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012年5月2日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印发的《四川省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文和调解仲裁文书格式规范》同时废止。

附件3

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文明用语及仪表守则

第一条  开庭审理时，仲裁员、记录人员、安保人员应使用文明用语。如:“您好”、“请这边坐”、“请稍候”、“请问”、“别着急，请慢慢说”、“再见”、“谢谢您，欢迎您监督和帮助”等文明用语。严禁使用“不知道，你自己不会看？”、“你真笨”、“有意见，找我领导提去”、“不服找法院去”、“有本事别来打官司”等不文明的、有损他人人格尊严的语言。

第二条  庭审过程中，仲裁员应严格按照《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审规则》和《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审用语规范》的规定进行，让双方当事人充分陈述和申辩理由，不随意打断当事人的发言；如果当事人辩论主题或论点跑题时，应及时给予正确引导。

第三条  仲裁工作人员在仲裁活动中应当统一着装，佩戴仲裁徽章。值庭安保人员应当统一着安保服装，佩安保器材。

第四条  庭审过程中，仲裁人员、记录人员应保持端正坐姿。仲裁员应当沉着冷静，表情应当庄重严肃。

第五条  安保人员参加庭审时，应保持正确的站姿或坐姿，服从仲裁员指挥，协助仲裁员维护仲裁庭秩序。
第六条  本守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12年5月9日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印发的《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文明用语及仪表守则》同时废止。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7年11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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